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第五屆第七次會員大會會議議程 
 

時間：2022年 1 月 9日(星期日)下午 20:30-21：30 

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228巷 70號 

出席人員：全體會員                    

列席人員：祕書處人員 

 
 

議程: 
一、主席致詞 

 
二、報告事項 

1.會務報告(附件一) 

     2.人事異動案(附件二) 

     3.新聘顧問案(附件三-1) 

     4.新增會員案(附件三-2) 

     5.裁判委員會修改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附件四) 

     6.新聘禁藥委員會委員案(附件五) 

     7.選訓委員會通過世界運動會相撲參賽選手集訓計畫(附件六) 

     8.教練委員會通過明年度集訓與培訓教練人選(附件七) 

     9.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附件八) 

     10.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時程(附件九) 

 

三、議決事項 
     1.111年度預算(附件十)  
     2. 111年度工作計畫案(附件十一) 

     3.會員確認案(附件十二)  

 

四、討論提案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第五屆第七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時間：2022年 1 月 9日(星期日)下午 20:30-21：30 

地點：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228巷 70號 

出席人數：35名(現場 33名，委託 2名) 

缺席人數：21名                  

紀錄: 王勝弘 

 
議程: 
一、 主席致詞(略) 
 
二、報告事項 

1.至 2021年 12月 31日為止之會務報告(附件一)，內容業已於第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 

會議認可。 

     2.國際相撲聯盟於 110年 10月 13日以線上會議進行國際相撲聯盟理事會、國際相撲聯 

盟會員大會，相關決議事項如下。內容業已於第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認可。 

      (1)2022.7.7-17美國奧克拉荷馬州伯明罕舉辦世界運動會 

(2)2023.3-4月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Riyadh, Saudi Arabia)舉辦世界武博運動會 

(3)2023世界盃相撲賽主辦國為俄羅斯 

(4)波蘭申辦 2024世界盃相撲賽 

(5)通過發展沙灘相撲 

(6)本會李明峻理事長當選 2021-2023國際相撲聯盟理事會理事，並取得執行委員職位 

     3.秘書處兼職助理蘇奕隆請辭，聘李采芳擔任兼職助理，聘期自 2021年 12月起。 

       增聘大灣文子（董筱雯）擔任副秘書長，負責國際交流，聘期自 2022年 1月起。 

       人事異動案(附件二)業經第五屆第十二次(臨時)理監事會議通過，提報會員大會。 

     4.新聘呂欽彥、黃柏菁兩位顧問(資料見附件三-1)，業經第五屆第十二次(臨時)理監事 

       會議通過，提報會員大會。 

     5.台南市相撲委員會、森海國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團體會員)和黃俊杰(個人會員)等入 

       會(資料見附件三-2)，業經第五屆第十二次(臨時)理監事會議通過，提報會員大會。 

     6.裁判委員會決議通過修改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於裁判級別及資格增列「取 

得國際裁判資格者可直接換得 A級裁判證，其效期與國際裁判證同。」(附件四)。 

     7.新聘禁藥委員會委員名單(資料見附件五)，經本會第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認可。 

       召集人林逸民醫師亦擔任亞洲相撲聯盟禁藥委員會委員。 

     8.選訓委員會通過世界運動會相撲參賽選手集訓計畫(附件六)，內容業經第五屆第十二 

       次(臨時)理監事會議認可，提報會員大會。 

     9.經教練委員會建議，選訓委員會通過 2022年度集訓與培訓教練人選(附件七)。內容 

       業經第五屆第十二次(臨時)理監事會議認可，提報會員大會。 

     10.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附件八)，業已於第五屆 

       第十二次(臨時)理監事會議報告，提報會員大會。 

     11.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時程(附件九)，業已於第五屆第十 

       二次(臨時)理監事會議報告，提報會員大會。 

     12.「110年度出席國際性體育會議年度計畫」更改為線上會議，該案業經第五屆第十一 

次理監事會議追認，提報會員大會。 

     13.2021 年講習順利完成，2022年增加中南部的講習課程，希望各縣市相撲協會或相撲 

委員會踴躍承辦與鼓勵報名。 

 14. 除每年夏令營、體驗營、U18及成人培訓外，秘書處研擬至各縣市辦理推廣活動。 

     15.為增加相撲運動曝光度，今年擴大舉辦全國大賽，經秘書處研擬規劃，預計 2022 年 

11月 27日於高雄市橋頭相撲場舉辦，期盼各縣市踴躍參加。 

     16.石門相撲場目前屋頂已經完工，等土俵施工完成即可使用，歡迎各縣市申請使用。 



            

三、議決事項 
     1. 111年度預算案(附件十)，經第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通過，提請會員大會審議。 

       議決: 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2. 111年度工作計畫(附件十一)經第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通過，提請會員大會審議。       

       議決: 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3. 依 111年度工作計畫擬成 111年行事曆(附件十一-1)，業經第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 

議確認，提報會員大會審議。 

       議決: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4.會員確認案。 

        主席報告:部分會員久未參加，表明退會；部分會員因地方相撲協會或委員會成立而

成為團體會員。經第五屆第十二次(臨時)理監事會議統計確認後，目前協會會員共 63

名(含團體會員代表 9名，個人會員 54名)，請審視附件十二會員名冊逐一確認。 

       議決: 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確認。 

     

四、討論提案 
     無 

 

五、臨時動議 
    秘書長李俊儀提議:近日國外疫情日趨擴大，而年關將至，返國人數越增，國內疫情升 

     溫，考量群聚事件感染危險，是否考慮取消原定 1/22召開之第五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 

     議及第五屆第八次會員大會會議暫停召開。因該次會議原應審議的會員確認案與宣佈選 

     務委員會提出的選舉實施原則，今日都已經提前完成。 

 討論: 白昭宏:短期召開兩次會員大會實屬不易，加以疫情考量，附議秘書長提案。 

     議決: 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六、散會 
 

 

 

 

 

 

 

 

 

 

 

 

 

 

 

 

 

 



【附件一】                   2021 年度會務紀要 

2021 年 3 月 4 日體育署舉辦【2021 夯運動 in Taiwan 國際論壇】出席人:張人傑。 

2021 年 3 月 17 日體育署舉辦【110 年度第一場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行政研習會】 

                出席人:王善卿 

2021 年 3 月 22 日體育署舉辦【109 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研習工作坊， 

               出席人:張人傑。 

2021 年 4 月 9 日體育署舉辦【110 年度輔導非亞奧運體育團體辦理教練裁判培訓業務-專責委 

              員會第一次會議】出席人:李明峻 

2021 年 4 月 20 日體育署舉辦【110 年度輔導非亞奧運體育團體辦理教練裁判講習實施計畫說 

              明會】出席人: 王善卿 

2021 年 5 月 8 日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第五屆第六次會員大會 

2021 年 5 月 8-9 日 2021 年《第一次 U18 選手培訓營》 

2021 年 6 月 23 日品牌研習課程「用故事包裝－運動城市新亮點」。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6 月 25 日『109 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訪視說明會。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7 月 7 日品牌研習課程進階班「成功簡報秘訣報你知－簡報製作篇」。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7 月 14 日「不只會做還要會說－訓練簡報口語表達能力（簡報實戰篇）」。 

                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7 月 21 日品牌研習課程進階班「善用行銷包裝－帶動賽事關注力（馬來西亞及菲律賓 

               講師分享）」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8 月 4 日品牌國際課程進階班「賽事也需要轉型－運動賽事面臨挑戰與永續發展（英 

              國及丹麥講師分享）」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8 月 18 日 109 年度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訪評計畫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實地訪評                 

2021 年 8 月 19-21 日 C 級教練講習(一) 

2021 年 8 月 19-22 日 B 級教練講習 

2021 年 8 月 20-22 日 A 級教練講習(一) 

2021 年 8 月 27-29 日 C 級教練講習(二) 

2021 年 8 月 27-28 日 A 級教練講習(二) 

2021 年 9 月 3 日報名參加「110 年臺灣品牌國際賽網路人氣票選活動」 

2021 年 9 月 2-4 日 C 級裁判講習(一) 

2021 年 9 月 2-5 日 B 級裁判講習 

2021 年 9 月 3-5 日 A 級裁判講習(一) 

2021 年 9 月 9-10 日 C 級裁判講習(二) 

2021 年 9 月 10-11 日 A 級裁判講習(二) 

2021 年 9 月 13 日「非奧亞運特定體育團體」的組織會務、會計與財務及業務推廣效益。 

2021 年 9 月 29 日「110 年度國際及兩岸體育交流第二場行政研習會」。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10 月 12 日「台中夯運動 in taiwan 的活動」。出席人:陳致廷 

2021 年 10 月 14 日「辦理非亞奧運特定體育團體選務說明會」。出席人:王勝弘 

2021 年 11 月 6日第五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 

2021 年 11 月 17 日 2021 第一次(臨時)選訓委員會會議 

2021 年 11 月 28 日第十一屆白鵬杯國際少年相撲賽選拔 

2021 年 11 月 28 日 2022 年世界運動會相撲國手遴選 

2021年 12 月 19 日 110 下年度培訓國手選拔 

2021 年 12 月 24 日「教育部體育署精英獎頒獎」。出席人:李俊儀 



 

【附件二】人事異動案(蘇奕隆、王善卿離職，秘書處新聘兼職人員李采芳)，目前祕書處人員: 

 

 

項

次 
職稱 姓名 

性

別 
國籍 專/兼職 最高學歷 經歷/專長 任職日期 

與理監事成員為配偶

或三親等內情形 

親屬姓名 關係 

1 秘書長 李俊儀 男 台灣 無給職 
美國州立阿肯色理

工大學教育碩士 

新北市樹林高中教師/體育 
2018/3/17  無 

2 副秘書長 林彥宏 男 台灣 無給職 
日本岡山大學社會

科學研究博士 

中正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

授/活動管理 
2018/3/17  無 

3 副秘書長 陳俊傑 男 台灣 無給職 
中國文化大學運動

教練研究所 

新北市八里國民中學 專任體

育教師兼學務主任/訓練 
2020/1/22  無 

4 副秘書長 郭展宏 男 台灣 無給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生命教育碩士 

高雄市運動發展局課長/體育

行政 
2020/11/28  無 

5 副秘書長 游建進 男 台灣 無給職 國立政治大學 EMBA 
騰暉電子取締役會長/原住民

推廣 
2021/5/8  無 

6 副秘書長 
大灣文子 

董筱雯 
女 台灣 無給職 早稻田大學碩士 

ｴﾝﾓﾒﾝ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際交流 
2021/11/26  無 

7 秘書 王勝弘 男 台灣 正 職

30000/月 
京都外國語大學 

會務處理 
2021/1/1  無 

8 助理 李采芳 女 台灣 兼 職

5000/月 
輔仁大學 

文書處理 
2021/12/20  無 



               

         【附件三-1】新聘顧問案 

 

 

 

 

               

        【附件三-2】新增會員案 

 

 

 

 

 

 

          

 

          【附件四】 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實施計畫修改 

 

 

 

 

         【附件五】禁藥委員會名單 

 

禁藥委員 經簡歷 現職 備註 

林逸民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士

日本北里大學醫學博士 

宜蘭五福眼科院長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 
男 

黃國欽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士 閎新耳鼻喉皮膚聯合診所負責人 男 

莊宗葆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長頸鹿藥局負責人 男 

張淑華 台北醫學院藥學系 聯合門診中心藥師 女 

曾玉華 
日本筑波大學研究所碩士 

北京體育大學博士班 
北市大學運動健康科學系副教授 女 

 

 

 

 

 

 

 

 

 

 

職務 姓名 學經歷 現職 

顧問 呂欽彥 高工、台北市體育總會總幹事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常務理事 

顧問 黃柏青 大學、電子公司董事長 中華民國柔道總會常務監事 

屬性 姓名 學經歷 代表 現職 

個人會員 黃俊杰 僑光大學  台灣真弓通商董事長 

團體會員 台南市相撲委員會  魏耀乾 牙醫師 

團體會員 森海國際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王善卿 教授、董事長 

新增條文 

取得國際裁判資格者可直接換得 A級裁判證，其效期與國際裁判證同 



【附件六】2022年世界運動會相撲項目參賽選手集訓實施計畫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我國參加國際綜合性運動賽會國家代表隊培訓參賽實施計畫」辦理。  

二、目的：以獲得 2022年世界運動會(World Games)相撲項目獎牌為目的。 

三、SWOT分析 

（一）Strength（優勢）： 

依據近年各項國際相撲賽事之成績(單項錦標賽)，可看出我國女子重量級之選手成績優異(亞洲

前三)，而預計在 2022年世界運動會競技舞臺上，我國的主要對手計有東歐各國、蒙古、日本、埃

及與美洲各國等好手。我國因有柔道角力基礎，加上包括前職業相撲力士在內的教練，還預定到日

本與大學相撲隊進行移地訓練，因此在技巧方面實力領先，如能多加練習，保持這種優勢地位，當

有奪牌希望。 

（二）Weakness（劣勢）： 

歐美、亞洲各國早已為世運會提早做集訓計畫，我國雖擁有高度技術優勢，但在先天體格限制

下，加上過去練習時間不能與他國相比，甚至目前我國也沒有固定相撲比賽土俵可練習，偶有熱心

人士提供場地也地處偏遠，更因非亞奧運項目，鮮少專練相撲的選手，這是我國相撲項目目前面臨

的最大劣勢。 

（三）Opportunity（機會）： 

    我國過去曾有不少好手參與過日本職業大相撲，因此擁有扎實良好的技術與訓練方法，這是我

國歷年在國際賽會奪牌的優勢本錢，若我國能夠及早提供良好的訓練環境場所與經費，將可使我國

選手技術更加提升與進化。除了技術之提升與進化，如能有良好訓練環境，更可強化選手的心理素

質，讓選手達到身心合一的狀態，如此應可獲取最佳成績。 

    由於業餘相撲是屬於依體重分級的項目，把握訓練的機會是有利於提高獲得獎牌機會，相撲比

賽主要是上場短短幾秒之反應，因此提昇選手主動攻擊之技術層面、增進選手高強度之技術及國際

賽事經驗，加強個人基本動作及攻擊技術之運用，比賽時才能靈活應用速度、反應、瞬間連續攻擊

等技術，以期能在比賽時致勝。 

（四）Threat（威脅）： 

    近年來，隨著相撲運動的風行，參賽國家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強。台灣與日本、蒙古算是亞洲

傳統強國，但目前除俄羅斯、烏克蘭與波蘭等東歐國家以外，亞洲的泰國、印度崛起，非洲的埃及

和美國、澳洲、巴西等列強環伺，日漸增加挹注落實訓練之預算，全面性強化訓練。從 2019 年世界

相撲錦標賽的成績來看，證明這些國家實力普遍提升，著實給我國在賽會表現上相當大之威脅。惟

我國是少數曾擁有眾多職業相撲手的國家，因此擁有扎實良好的技術與訓練方法，如能投注資源建

造場地與增加比賽訓練，對成績會有正面的影響。 

四、訓練計畫 

（一）訓練目標 

1、總目標：以獲取獎牌為目標。 

2、階段目標： 

  （1）第一階段：國內技術增進與體能強化。 

         （2）第二階段：赴日與日本大學相撲選手練習。 

（3）第三階段：賽前最後強化訓練。 

（二）訓練日期 

1、訓練起訖日期：自春節過後至 2022年世界運動會相撲項目賽前(7/9-10)為止。  

2、階段劃分及訓練地點： 

  



階段 訓練期程 訓練地點 備註 

第 1階段 

2022/2/18-19 ， 2/26-27 ， 3/5-6 ，

3/19-20，4/9-10，4/16-17，4/23-24，

4/30-5/1，5/14-15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第 2階段 2022/5/16-22(移地訓練) 日本大學(東京)  

第 3階段 2022/5/28-29，6/1-30，7/2-3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三)訓練方式： 

1、由教練指導技術，增加技巧。 

2、以重量訓練加強肌力與爆發力等體能訓練。 

3、赴日期間與日本大學相撲隊共同訓練，強化實戰經驗。 

4、強化心理素質。 

     (四)訓練內容： 

 1、精神訓練及心理輔導： 

   （1）心理策略訓練：輔導選手目標設定、定期實施心理訓練如：意象訓練、 

                      放鬆訓練等，強化心理素質，使身心狀態調整至巔峰。                       

   （2）心理諮商輔導：以撰寫訓練日誌方式，配合心理輔導師掌握選手的心理 

                      變化，不定期溝通協調，協助教練選手。 

  2、體能訓練： 

   （1）重量訓練：以每週實施二至三次為原則，依訓練季節不同而調整內容； 

                  並針對選手攻擊特性及弱點個別加強，由專屬重量訓練專家 

                  配合專責課表加強之。 

         （2）循環訓練：以循環耐力訓練增加因應緊湊賽事所需之基本體能。 

   3、技術訓練： 

  （1）戰術訓練：針對歐洲、美洲、亞洲各國優缺點擬定模擬戰術訓練計畫， 

                 並加強特定狀況戰術訓練。 

  （2）技術訓練：加強主動能力攻擊與土俵邊緣應戰能力之技術學習。 

  （3）實戰訓練：增加選手面對各國強手時之臨場熟悉度及應辦能力。 

（五）實施要點： 

1、訓練成效預估： 

   由本會選訓委員會組成督訓小組，依核定之集訓計畫，督導教練落實執行， 

   以達到各集訓階段之目標。 

2、訂定成績檢測標準。 

   各階段集訓期間詳細彙整各項數據紀錄，為提升選手素質之依據。 

五、督導考核： 

    （一）由教練團擬訂「選手基本體能與專項體能檢測表」，在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進 

          行檢測，結果報請督訓小組核備。 

    （二）依核定之集訓計畫，督導教練落實執行，以達到各集訓階段之目標。 

     (三) 請督訓小組定期、不定期赴集訓地點督導、輔導與考核集訓情形。 

六、教練管理與考核 

    （一）依本會教練遴選辦法，組成參加 2022年世界運動會(伯明罕)代表隊之教練團，並 

          就各階段集訓預定達到之目標，訂定檢核時點，據以考核成效。 

    （二）教練團應擬訂訓練計畫及各階段集訓預期成績目標（以具體數據顯示），經列管考核凡 

          未依訓練計畫施訓及未達到預期目標者，經督訓小組決議，得終止其教練資格。 



    （三）教練團倘於集訓期間有不適任及不適當行為之事實者，經專項輔導委員及相關單位查 

          核屬實者，即取消教練資格並解聘之。 

七、所需行政支援事項及建議處理方式 

（一）資源：酌請相關單位支援集訓隊教練與選手所需資源。 

（二）運動傷害防護：酌請相關單位支援運動傷害防護用品或防護員。 

（三）醫療：請相關單位提供復健、健檢、醫療意外保險等。集訓期間須依教育部體育署輔導

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第 6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保險範圍及最低保險金額為: 

        一、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三百萬元。 

        二、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 

        三、每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二百萬元。 

（四）課業輔導：集訓期間將依照相關規定辦理。 

（五）依實際需要，酌請相關單位協助教練、選手之公假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之申請。 

（六）依實際需要，酌請相關單位協助處理教練代課鐘點費或代理職缺費。 

（七）出國訓練與參賽期間，酌請外交部、僑委會等相關單位支援。 

八、經費籌措 

（一）依據集訓辦法向教育部體育署及相關單位補助。 

（二）協會自籌：集訓經費不足部分由協會自行籌措。 

九、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呈報理監事會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參加 2022年第 11屆伯明罕世界運動會 

教練及選手遴選辦法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 110 年 8 月 24 日臺教體署全（三）字第 1100030261

號函。 

二、目的：遴選本會參加 2022 年第 11 屆伯明罕世界運動會培訓隊優秀教練及選手，
以最優秀之競技狀態，獲取最佳參賽成績，為國爭光。 

三、組織：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並組成 2022 年第 11 屆伯
明罕世界運動會參賽計畫督訓小組，負責督導有關教練及選手集訓事宜。 

四、教練團遴選(如有不同職稱，應分別列明)： 
（一）資格條件：前相撲職業選手(幕下等級以上)或 A 級教練。 
（二）遴選方式(名額)：教練團成員五名，由本會教練委員會推薦經選訓委員會 

      擇定。 

五、選手遴選： 

（一）資格條件：我國國籍，男子 85 公斤以下，女子 80 公斤以上 
（二）選拔方式(名額)：男子 85 公斤以下一名，經公開徵選，以賽事決定。 

（三）徵召方式(名額)：女子 80 公斤以上一名，由國際相撲聯盟指名。 

六、附則： 
（一）集訓隊教練（團）：為顧及本會會務正常運作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規範，本會

秘書長（含）以上人員，不得擔任教練職務。 
（二）集訓隊選手： 

1. 選手須接受教練（團）指導並依訓練計畫施訓，日常生活事項接受教練（團）
輔導管理。倘於集訓期間有違反前述規定之事實，經查核屬實者，得取消
集訓資格。 

2. 除經專案核定辦理者外，未達階段標準或目標之選手，予以取消下階段集
訓資格，未達最末階段標準或目標者，不予參賽。 

3. 集訓隊選手如已入選我國參加亞洲運動會或奧運培訓隊，以參與單一賽會
集訓隊為原則。 

(三) 入選集訓之教練、選手無故未能參加集訓或違反集訓相關規定者，送本會
紀律委員會議處後，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 

(四) 教練、選手之除名，須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後，送教育部體育署審議核定
後執行。 

七、本辦法經本會選訓委員會通過後，送教育部體育署訓輔專案小組審議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參加 2022 年世界運動會集訓隊(含教練團)名單 

編

號 
職稱 姓名 

性

別 

服務單位/就讀學校科

系所年級 
單位/學校地址 備註 

1.  教練 劉朝惠 男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

南路 308巷 42-1號

B1 

前職業選手 

2.  教練 曾志民 男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

南路 308巷 42-1號

B1 

前職業選手 

3.  教練 陳立嶸 男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台北市大安區光復

南路 308巷 42-1號

B1 

前職業選手 

4.  教練 林錫波 男 台北市立大學技擊系 
台北市忠誠路二段

101號 
A級教練 

5.  教練 白昭宏 男 新北市立正德國中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

路 109號 
A級教練 

6.  教練 陳俊傑 男 新北市立八里國中 
新北市八里區荖阡

坑路 15號 
A級教練 

7.  選手 黃維凡 男 
台北市立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台北市忠誠路二段

101號 
參賽選手 

8.  陪練員 林善宇 男 
台北市立大學 

運動科學研究所 

台北市忠誠路二段

101號 
候補選手 

9.  選手 孫佩妤 女 新北市正德國中教練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

路 109號 
參賽選手 

10.  陪練員 余庭 女 新北市正德國中教練 
新北市淡水區北新

路 109號 
 

 

 

 

 

 

 

 

                  參加 2022 年世界運動會集訓時程表 
2/18-19＃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一)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2/26-27＃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二)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3/5~6＃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三)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3/19-20＃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四)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4/9-10＃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五)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4/16-17＃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六)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4/23-24＃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七)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4/30-5/1＃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八)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5/14-15＃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九)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5/16-22＃ 移地訓練 東京日本大學 

5/28-29＃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十)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6/1~30＃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十一)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7/2-3＃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十二)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附件七) 教練委員會通過 2022 年度集訓與培訓教練人選 

 A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2 年成年選手培訓計畫 

一、依據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2 年度工作計畫，擬定 2022 年成年選手培訓計畫 

二、目的：平時定期練習，培訓成年相撲選手，提升我國相撲實力 

三、組織：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 

四、教練（團）遴選依教練委員會推薦之陳立嶸、林錫波、白昭宏、何文弘、陳俊傑等五位組成 

    教練團，依訓練內容輪流擔任教練。 

六、注意事項 

1.教練以培訓工作為原則，倘於培訓期間有不適任之事實，經本會紀律委員會查核屬實者，得 

由選訓委員會取消其資格。 

2.為顧及本會會務正常運作與推動，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規範，本會秘書長  (含）以上人員， 

不得擔任教練職務。 

3.選手須接受教練（團）指導，並依陪訓計畫施訓，接受教練（團）輔導管  理，倘於培訓期 

間有違反規定之事實，經本會紀律委員會查核屬實者，得由選訓委員會取消培訓資格。 

4.除經專案核定辦理者外，未達標準或目標之選手，予以取消培訓資格。 

5.教練、選手無故未能參加培訓或違反培訓相關規定者，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決定懲處，呈報理 

監事會備查。 

七、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報理監事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2022 年成年選手培訓時程表 
3/5~6＃ 第一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5/21-22＃ 第二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 

6/25-26＃ 第三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9/24-25＃ 第四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B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2 年 U18 選手培訓計畫 

 

一、依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2 年度工作計畫，擬定 2022 年 U18 選手培訓計畫 

二、目的：平時定期練習，培訓 U18 相撲選手，提升我國相撲實力 

三、組織：由本會選訓委員會負責有關教練及選手遴選暨培訓督導等事宜。 

四、教練（團）遴選同意教練委員會推薦杜天佑、何文弘、楊程安、游宗遠、陳俊傑等五位組成教 

   練團，依訓練內容輪流擔任教練。 

五、選手遴選依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U18 培訓選手遴選辦法選出。 

六、注意事項 

1.教練以培訓工作為原則，倘於培訓期間有不適任之事實，經本會紀律委員會查核屬實者，得 

由選訓委員會取消其資格。 

2.為顧及本會會務正常運作與推動，並遵守利益迴避原則規範，本會秘書長（含）以上人員， 

不得擔任教練職務。 

3.選手須接受教練（團）指導，並依訓練計畫施訓，接受教練（團）輔導管理，倘於培訓期間 

有違反規定之不當事實，經本會紀律委員會查核屬實者，得由選訓委員會取消培訓資格。 

4.除經專案核定辦理者外，未達標準或目標之選手，予以取消培訓資格。 

5.教練、選手無故未能參加培訓或違反培訓相關規定者，經本會選訓委員會決定懲處，呈報理 

 監事會備查。 

七、本計畫經本會選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報理監事會備查，修正時亦同。 

 

 

  

 

 

 

 

 

 

 

 

 

 

 

 

 

                  2022 年 U18 選手培訓時程表 
＃ 第一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5/14-15＃ 第二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6/25-26＃ 第三次 U18選手培訓營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9/17-18＃ 第四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附件八】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 

                                                 111.01.09 

一、 選舉類別： 

 (一)理事長。 

(二)理事：運動選手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三)監事：無分類。 

二、參選資格： 

(一)所有登記參選理事長、理事、監事者，應經審定為本協會之 

   個人會員，或為團體會員之代表。 

(二)登記參選理事長或理事者，其理事類別應於登記參選時擇一 

    填列。填列運動選手理事者，應檢附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 

    選手證明。 

(三)登記參選團體會員理事，或具團體會員代表身分登記參選監 

    事者，應檢附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書。 

(四)本協會得向登記參選理事長、個人會員理事，具個人會員身 

    分參選監事者收取選舉保證金，其額度與退費基準由理事會 

    通過並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備查後實施及公告。 

(五)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登記參選。 

三、參選登記： 

參選者應於本協會公告參選登記日 2022/2/14(一)起至 7 日內 2022/2/20(日)(下

午 5 時前）依前項規定檢齊相關資料（或繳交必要之保證金），於上班時間(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書)至本協會完成登記，逾期不受理(含

補正期間)。 

四、參選資格審查： 

由本協會選務委員會於登記參選截止日 2022/2/21(一 )隔日起 7 日內

（2022/2/26(六)前）完成登記參選者資格審查，並於審查結束後隔日起 3 日內

（2022 年 3 月 1 前），將候選人(即符合參選資格者)名冊(含政見) 公告於本協會

官方網站，並函請教育部體育署協助於體育署網站公告。 

五、 選舉人名冊審定： 

(一) 本協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舉 30 日前，公告及通知未繳納常年會費之會員繳

納會費之時間與繳納方式，繳納時間至少 14 日。 

(二) 本協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舉 15 日前，由本協會召開理事會審定個人會員



（代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格，造具名冊，報教育部備查；更換時亦同(運

管辦法第 46 條)。 

六、 選舉方式： 

(一) 選舉應以會議方式進行。會議應有全體會員(會員代表) (指 

經本協會理事會審定後具選舉權之會員；團體會員以其會員代表人數計算之，

下同)過半數出席。 

(二) 由本協會理事長擔任會議主席，並由本協會選務委員會召集人擔任投開票工

作主任管理員，主持投開票作業。 

(三) 以現場投票為原則，並應於公告候選人名冊日 2022/2/24(四)起 15 日內

（2022/3/12(六)前）辦理選舉。 

(四) 本協會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如依本會組織章程得採通訊投票方式者，由

本協會理事會訂定相關辦法，載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員、投票規則及認定、

開票、選舉爭議、當選人之通知、公告等事項，並報教育部及內政部備查後

實施。本會理事會於預定開票日 1 個月前召開會議審定會員（會員代表）名

冊，依名冊印製及寄送通訊選舉票。 

(五)依下列方式選出理事長、理事、監事： 

1. 理事長： 

 (1)由全體會員（會員代表）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 

2. 理事及監事： 

(1)由全體會員（會員代表）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3)依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名額選出應選理事及監事名額。 

七、 計票方式： 

(一)理事長： 

    (1)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 

    (2)理事長候選人僅有一人時，其得票數須達全體會員 20％ 

        以上，始為當選，如其得票數未達全體會員 20％，則理 

        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 

(二)理事： 

    (1)理事長為當然理事，並依所登記參選之理事類別認列。 

    (2)運動選手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其席次依國民體育法 

         及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名額規定之。 



    (3)扣除運動選手理事席次後，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理 

        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一方席次均不逾全部席次     

        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雙方席次(註)。 

    (4)各類理事依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理事者，其人         

         數不得逾各類理事當選席次三分之一。 

(三)監事： 

1. 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確認席次。 

2. 依本會組織章程規定選出候補監事者，其人數不得逾監事當選席次三分之

一。 

八、 附則： 

(一) 每一團體會員推薦團體會員理事長、理事、監事參選人，以每一類別各一

個參選人為原則。 

(二) 本協會應成立立場中立之「選務委員會」辦理理事長、理事、監事選舉，

其委員不得由理事長、理事、監事候選人擔任，以符合利益迴避原則。 

(三) 理事長之選舉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同類別理事、監事選舉之最後

一席次，如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四) 如無會員登記參選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 

(五)採現場投票者，具選舉權之會員不能親自參加選舉，得以書面委託本協會其

他會員(會員代表)參加，並行使其權利，但一人僅能受一會員(會員代表)之委託

(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7 條第 1 項)。 

(五) 完成繳納或已結清積欠之常年會費之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始具有選舉

及登記為各類參選人之權利。   

九、如有未盡事宜，依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人民

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本協會組織章程等相關法規理。 

 

 

 

 

 

 

 



附件九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選舉工作事項時程表 

填寫日期:111年 1 月 9日     

No. 工作項目 
辦理日期 

(起訖日期) 
備註 完成 

1.  修正組織章程 

2021-05-08 

第五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通
過，第五屆第五次會員大會通
過 

得參考本署 108年 10月
30日臺教體署全(二)字
第 1080037985號函送之
「特定體育團體章程範
本」修正。 

＊法源依據：國體法§
32、運管辦法§50。 

■已完成□未
完成，原因：  

2.  
公告及通知繳納
會費之時間及繳
納方式 

2021/12/1(三)~12/30(五) 
於辦理選舉前 30日公告
繳費，繳納時間至少 14
日。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通知 

3.  
召開理事會議審
定會員（代表）
資格 

2022/1/9(六)(年末理監事會
議暨會員大會審議預算) 

得依組織章程規定會員
入會未滿一年以上，不
得行使選舉權與罷免
權。 

＊法源依據：人團選罷
法§5、運管辦法§29。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4.  

函報內政部及體
育署會員名冊
(含資格不符者
之拒絕理由) 

2022/1/24(一) 

由理事會在辦理選舉十
五日前，審定個人會員
（代表）、團體會員及團
體會員代表之資格，造
具名冊，報本署備查；
更換時亦同。 

＊法源依據：人團選罷
法§5、運管辦法§46。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5.  

選 

舉 

相 

關 

事 

項 

公告當屆選
舉實施原則 2022/1/27(四) 

需經選務委員會決議。
另如有設選舉保證金，
應再送理事會決議後再
報本署。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6.  辦理會員代
表選舉 無 

無會員代表者本項免
填。 

＊法源依據：運管辦法§
5。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7.  

受理理事
（會）長、
理事及監事
之參選登記 

2022/2/14(一)至 

 

 

2022/2/20(日) 

公告參選登記至少 7日。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No. 工作項目 
辦理日期 

(起訖日期) 
備註 完成 

8.  
審查候選人
資格 2022/2/21(一) 

參選登記截止日隔日起
7日內完成審查。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9.  

公告候選人
名冊及理
（會）事長
政見 

2022/2/24(四) 
審查結束隔日起算 3日
內完成公告候選人名冊
及政見。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10.  

辦理理（會）
事長及理監
事選舉 

(召開會員
大會) 

2022/3/12(六) 

(召開會員大會) 

※2022/2/24發送會議通知 

＊現場投票者: 

1.公告候選人名冊後 10
至 15日辦理選舉。 

2.選舉前 15日前正式發
送會議通知。 

＊通訊投票者: 

1.開票前 1個月須寄出
選票。 

2.通訊選舉辦法須先經
理事會通過後報內政部
備查。 

＊法源依據：人團選罷
法§3、§5、§23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11.  函報教育部選舉
結果 2022/3/18(五) 

選舉結束後 30日內函報
選舉結果及會員大會紀
錄。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12.  函報內政部選舉
結果 2020/3/31(四) 教育部許可後函報內政

部。 

□已完成 

■未完成，原
因：尚未召開 

 

秘書長核章                             理事（會）長核章 

*國體法：國民體育法。 

*運管辦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 

*人團選罷法：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 

 

 

 

 



選舉實施原則對照表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辦理理事長、理事及監事選舉實施原則對照表 

條次 110年版 106年版 修正說明 法源依據 

一 一、選舉類別： 

（一）理事長。 

（二）理事：運動選手
理事、個人會員理事及
團體會員理事三種。 

（三）監事：無分類。 

一、類別： 

（一）理事長。 

（二）理事：運動選手理
事、個人會員理事及團體
會員理事三種。 

（三）監事：無分類。 

名稱修正
為選舉類
別，餘無
修正。 

 

二 二、參選資格： 

（一）所有登記參選理
事長、理事、監事者，
應經審定為本協會之
個人會員，或為團體會
員之代表。 

（二）登記參選理事
（會）長或理事者，其
理事類別應於登記參
選時擇一填列。填列運
動選手理事者，應檢附
現任或曾任國家代表
隊選手證明。 

(三)登記參選團體會
員理事，或具團體會員
代表身分登記參選監
事者，應檢附所代表之
團體會員之推薦書。 

（四）本協會得向登記
參選理事長、個人會員
理事，具個人會員身分
參選監事者收取選舉
保證金，其額度及退費
基準由理事會通過並
函報教育部體育署備
查後實施及公告。 

（五）現任中央機關政
務人員及中央民意代
表不得登記參選。 

二、參選資格：所有登記
參選理事長、理事、監事
者，應經審定為本會之個
人會員，或者為團體會員
之代表，並依申請參選類
別，檢附下列資料： 

（一）理事長： 

1.理事長為當然理事，其
理事類別應於參選時擇
一填列。填列運動選手理
事者，應檢附現任或曾任
國家代表隊選手證明；填
列團體會員理事者，應檢
附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
推薦書。 

2.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20
萬元。 

（二） 理事： 

1.運動選手理事：檢附現
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
手、相撲職業選手之證
明。 

2.個人會員理事：繳交保
證金新臺幣 5萬元。 

3.團體會員理事：檢附所
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薦
書(格式如附)。 

（三）監事： 

1.運動選手監事：檢附現
任或曾任國家代表隊選
手、相撲職業選手之證
明。 

2.個人會員身分者：繳交
保證金新臺幣 5萬元。 

3.團體會員身分者：檢附
所代表之團體會員之推

1.整併各
項資料並
分點陳
列。 

2.修正登
記參選理
事（會）
長、個人
會員理
事，具個
人會員分
登記參選
監事者選
舉保證
金，得由
該會理事
會決議是
否收取、
額度與退
費基準
後，報本
署備查。 

3.依國民
體育法第
39條規
定，新增
登記參選
理事（會）
長、理
事、監事
者不得具
現任中央
機關政務
人員及中
央民意代
表身分。 

（五）現任中央機關政務人員
及中央民意代表不得登記參
選(國民體育法第 39 條第 7
項)。 



薦書(格式如附)。 

三 三、參選登記： 

參選者應於本協會公
告參選登記日
2022/2/14(一)起至 7
日內
2022/2/20(日)(下午5
時前）依前項規定檢齊
相關資料，於上班時間
(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
託書)至本協會完成登
記，逾期不受理(含補
正期間)。 

三、參選登記：(實際活
動日期以本會公告為主) 

參選者應於本會公告參
選登記日（107年 1 月 22
日~108年 2 月 2日）起
10日內（107年 2月 2日
下午 5時前）依前項規定
檢齊相關資料（或繳交必
要之保證金），於上班時
間(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
親自或委託他人(附委託
書)至本會完成登記，逾
期不受理(含補正期間)。 

本條無修
正。 

 

四 參選資格審查： 

由本協會選務委員會
於登記參選截止日
2022/2/21(一)隔日起
7日內（2022/2/26(六)
前）完成登記參選者資
格審查，並於審查結束
後隔日起 3日內（2022
年 3月 1前），將候選
人(即符合參選資格
者)名冊(含政見) 公
告於本協會官方網
站，並函請教育部體育
署協助於體育署網站
公告。 

四、參選資格審查：(實
際活動日期以本會公告
為主)由選務小組於登記
參選截止日 107年 2月 2
日隔日起 6日內（107年
2月 8日~2月 10日）完
成資格審查，並於審查結
束後隔日內（107年 2月
11日），將候選人(即符合
參選資格者)名冊(含政
見) 公告於本會官方網
站並函請教育部體育署
協助於官方網站公告。提
供候選人索取候選人名
冊 

依運管辦
法第 17
條，修正
選務小組
名稱為選
務委員
會。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
理辦法第 17 條。 

五 五、選舉人名冊審定： 

(一)本協會於召開會
議進行選舉 30日前，
公告及通知未繳納常
年會費之會員繳納會
費之時間與繳納方
式，繳納時間至少 14
日。 

(二)本協會於召開會
議進行選舉 15日前，
由本協會召開理事會
審定個人會員（代表）
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
格，造具名冊，報教育
部備查；更換時亦同
(運管辦法第 46條)。 

 1.110年
新增。 

2.為維護
會員權益
及確定審
定選舉人
名冊程
序，規定
協（總）
會於選舉
前 30日公
告通知未
繳納會費
之會員繳
納會費，
並於選舉
前 15日完
成選舉人
名冊清查
作業。 

(二) 本會於召開會議進行選
舉 15日前，由本（總）會召
開理事會審定個人會員（代
表）及團體會員代表之資格，
造具名冊，報教育部備查；更
換時亦同(特定體育團體組織
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46 條)。 

六 六、選舉方式： 

(一)選舉應以會議方
式進行。會議應有全體
會員(會員代表) (指
經本協會理事會審定

五、選舉方式： 

（一）理事長： 

1.由全體會員(指具投票
權者；團體會員以其會員

1.條次變
更。 

2.新增第
(一)點至
第(三)點

(四)本協會理事長、理事、監
事選舉如依組織章程得採通
訊投票方式者，由本協會理事
會訂定相關辦法，載明選舉之
通知、選務人員、投票規則及
認定、開票、選舉爭議、當選



後具選舉權之會員；團
體會員以其會員代表
人數計算之，下同)過
半數出席。 

(二)由本協會理事長
擔任會議主席，並由本
協會選務委員會召集
人擔任投開票工作主
任管理員，主持投開票
作業。 

(三)以現場投票為原
則，並應於公告候選人
名冊日2022/2/24(四)
起 15日內
（2022/3/12(六)前）
辦理選舉。 

(四)本協會理事長、理
事、監事選舉如依本會
組織章程得採通訊投
票方式者，由本協會理
事會訂定相關辦法，載
明選舉之通知、選務人
員、投票規則及認定、
開票、選舉爭議、當選
人之通知、公告等事
項，並報教育部及內政
部備查後實施。本會理
事會於預定開票日 1
個月前召開會議審定
會員（會員代表）名
冊，依名冊印製及寄送
通訊選舉票。 

(五)依下列方式選出
理事長、理事、監事： 

1.理事長： 

 (1)由全體會員（會員
代表）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單記法辦
理。 

2.理事及監事： 

(1)由全體會員（會員
代表）投票選出。 

(2)採無記名限制連記
法辦理。 

(3)依本協會組織章程
規定名額選出應選理
事及監事名額。 

代表人數計算之，下同)
投票選出。惟如無會員登
記參選理事長，則理事長
改由所有理事推選。 

2.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 

（二）理事及監事： 

1.由全體會員投票選出。 

2.所有理事及監事，依章
程規定名額，分別採無記
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三）以現場投票為原
則，並應於公告候選人名
冊日起 15日內（107 年 3
月 11日）辦理選舉。(實
際活動日期以本會公告
為主) 

明定選舉
辦理方
式。 

3.因應通
訊投票，
訂定第
(四)點。 

 

人之通知、公告等事項，並報
教育部及內政部備查後實
施。本協會理事會於預定開票
日 1個月前召開會議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名冊，依名冊印
製及寄送通訊選舉票(人民團
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3 條)。 

 

(2)採無記名單記法辦理(人
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4條)。 

(2)採無記名限制連記法辦理
(特定體育團體組織及運作管
理辦法第 6 條)。 

七 七、計票方式： 

(一)理事長： 

(1)由得票數較多者當
選。 

六、計票方式： 

（一）理事長： 

1.由得票數較多者當選。 

2.理事長候選人僅有一

條次變更
並修正文
字。 

2.理事（會）長候選人僅有一
人時，其得票數須達全體會員
20％以上，始為當選，如其得
票數未達全體會員 20％，則理
事長改由所有理事推選(總統
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3 條第



(2)理事長候選人僅有
一人時，其得票數須達
全體會員 20％以上，
始為當選，如其得票數
未達全體會員 20％，
則理事長改由所有理
事推選。 

(二)理事： 

 (1)理事長為當然理
事，並依所登記參選之
理事類別認列。 

 (2)運動選手理事依
得票數高低排序，其席
次依國民體育法及本
協會組織章程規定名
額規定之。 

(3)扣除運動選手理事
席次後，個人會員理事
與團體會員理事依得
票數高低排序，並依任
一方席次均不逾全部
席次二分之一之規
定，確認雙方席次。 

 (4)各類理事依本協
會組織章程規定選出
候補理事者，其人數不
得逾各類理事當選席
次三分之一。 

(三)監事： 

1.依得票數高低排
序，並依本協會組織章
程規定確認席次。 

2.依本會組織章程規
定選出候補監事者，其
人數不得逾監事當選
席次三分之一。 

人時，其得票數須達全體
會員 20％以上，始為當
選，如其得票數未達全體
會員 20％，則理事長改由
所有理事推選。 

（二）理事： 

1.理事長為當然理事，並
依所登記參選之理事類
別認列。 

2.運動選手理事依得票
數高低排序，其席次依國
民體育法及章程規定之。 

3.扣除運動選手理事席
次後，個人會員理事與團
體會員理事依得票數高
低排序，並依組織章程規
定，確認雙方席次。 

4.各類理事依章程規定
選出候補理事者，其人數
不得逾各類理事當選席
次三分之一。 

（三）監事：依得票數高
低排序，並依章程規定確
認席次。依章程規定選出
候補監事者，其人數不得
逾監事當選席次三分之
一。 

2 項)。 

3.扣除運動選手理事席次
後，個人會員理事與團體會員
理事依得票數高低排序，並依
任一方席次均不逾全部席次
二分之一之規定，確認雙方席
次(國民體育法第 39 條第 4
項)。 

4.各類理事依本會組織章程
規定選出候補理事者，其人數
不得逾各類理事當選席次三
分之一(人民團體法第 17條第
1 項第 5 款)。 

2.依本協會組織章程規定選
出候補監事者，其人數不得逾
監事當選席次三分之一(人民
團體法第17條第1項第5款)。 

八 八、附則： 

(一)每一團體會員推
薦團體會員理事長、理
事、監事參選人，以每
一類別各一個參選人
為原則。 

(二)本協會應成立立
場中立之「選務委員
會」辦理理事長、理
事、監事選舉，其委員
不得由理事長、理事、
監事候選人擔任，以符
合利益迴避原則。 

(三)理事長之選舉如
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
之；同類別理事、監事
選舉之最後一席次，如

附則： 

（一）每一團體會員推薦
團體會員理事長、理事、
監事參選人，以各 一 位
參選人為原則。 

（二）本會應成立立場中
立之「選務小組」，辦理
理事長、理事、監事選
舉；所有登記參選者，不
得擔任選務小組召集
人，以符合利益迴避原
則。 

（三）理事長之選舉如有
票數相同，以抽籤定之；
同類別理事、監事選舉之
最後一席次，如有票數相
同，以抽籤定之。 

1.條次修
正。 

2.第(二)
點，配合
運管辦法
第 17條，
修正選務
小組名稱
為選務委
員會，並
依該條文
字修正內
文。 

3.配合選
舉保證金
已於
「二、參
選資格」

（二）選務委員會(特定體育
團體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17條)。 

（五）採現場投票者，具選舉
權之會員不能親自參加選
舉，得以書面委託本協（總）
會其他會員(會員代表)參
加，並行使其權利，但一人僅
能受一會員(會員代表)之委
託(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7條第 1項) 

註：依章程規定，本會置理事
十五人，其中運動選手理事五
人，個人會員理事七人，團體
會員理事三人。依附則（八），
例如團體會員僅一人登記參
選，其不足數 2人，改由運動
選手理事補足之，則理事席次



有票數相同，以抽籤定
之。 

(四)如無會員登記參
選理事長，則理事長改
由所有理事推選。 

(五)採現場投票者，具
選舉權之會員不能親
自參加選舉，得以書    
面委託本協會其他會
員(會員代表)參加，並
行使其權利，但一人僅
能受一會員(會員代
表)之委託(人民團體
選舉罷免辦法第 7條
第 1項)。 

(五)完成繳納或已結
清積欠之常年會費之
團體會員代表及個人
會員，始具有選舉及登
記為各類參選人之權
利。 

（四）如無會員登記參選
理事長，則理事長改由所
有理事推選。 

（五）有關保證金退還條
件如下：  

1.參選理事長者：當選理
事長或得票數達全體會
員 5％以上。 

2.個人會員參選理事、監
事者：當選理事、監事，
或得票數達全體會員 2％
以上。 

3.符合上開條件者，保證
金於選舉結束後一週內
退還，未符條件者，保證
金不予退還，留做本會業
務推展之用。 

（六）採現場投票者，會
員不能親自參加投票，得
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參
加，並行使其權利，但一
人僅能受一會員之委託。 

（七）完成繳納或已結清
積欠之常年會費之團體
會員代表及個人會員，始
具有投票及登記為各類
候選人之權利。 

（八）個人會員理事或團
體會員理事如有登記參
選人數不足應選人數情
形時，其不足數，改由運
動選手理事補足之
（註）。 

內載明，
爰刪除原
條文第
(五)點有
關保證金
退還條
件。 

調整如下表，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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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九、如有未盡事宜，依
國民體育法、人民團體
法、特定體育團體組織
及運作管理辦法、人民
團體選舉罷免辦法及
本協會組織章程等相
關法規辦理。 

八、如有未盡事宜，依國
民體育法、人民團體法及
本會章程等相關法規辦
理。 

 

1.條次變
更。 

2.新增相
關法規。 

 

 

 

 

 

 

 

 

 

 

 



【附件十】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2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理事長:           秘書長:          會計:         製表: 

科目 預算 上年度 

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預算

比 較 數  

說明 

款 項 目 名稱    增 加  減 少   

1     經費收入 6,651,000 5,358,000 1,301,000 8,000  

 1   入會費 30,000 30,000 0 0 一般會員 30 名 

  2   常年會費 71,000 79,000  8,000 一般會員 71 名 

  3   捐款收入 2,500,000 2,116,000 384,000 0   

  4   利息收入 0 0 0 0  

 5  專案補助 4,050,000 3,133,000 917,000 0  

  6   其他收入 0 0 0 0   

2     經費支出 6,651,000 5,358,000 1,293,000 0  

  1   人事費 525,000 525,000 0 0   

    1 薪資 
420,000 420,000 0 0 

 5000*12 薦任一名；正職

一名 30000*12 

    2 保險費 
105,000 105,000 0 0 

勞健保雇主負擔部分及勞

退金提撥 

  2   辦公費 200,000 200,000 0 0 一般支出 

    1 文具費 11,000 11,000 0 0   

    2 郵電費 25,000 25,000 0 0 郵資、電話、傳真、網路等 

    3 辦公室租金 125,000 125,000 0 0 12 個月*10,000 (含水、電) 

  4 雜項支出 
39,000 39,000 0 0 

含月曆製作、影印及沖洗照

片、耗材及其他 

  3   業務費 1,376,000 948,000 428,000 0 活動及部分專案支出 

    1 會議費 400,000 80,000 320,000 0 場地租借、清潔費等 

    2 旅運費 800,000 738,000 62,000  機票、車資、住宿等費用 

    3 網頁管理 100,000 100,000 0 0 網頁製作、管理及網站租金 

    4 茶點與餐費 71,000 25,000 46,000 0 便當、茶點、餐費等 

    5 其他 5,000 5,000 0 0 手續費及其他 

  4   專案支出 3,050,000 2,185,000 865,000 0 年度活動各項相關支出 

  5   購置費 1,500,000 1,500,000 0 0 設置石門相撲場 

  6   提撥基金 
0 0 0 0 

  

  7  結餘 0 0 0 0  

          



                                        【附件十一】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2022 年度工作計畫 

 

 

 

 

 

 

 

 

 

 

 

 

 

類別 項次 項目 實施日期 工作要點 備註 

會務 一 召開理事會 召開二～四次 1. 擬訂年度工作計畫、工作報告及預算、決算 2. 審定

會員之資格 3. 其他應執行事項 

理事長召集 

二 召開監事會 至少召開一次 1. 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2. 審核年度決算 3. 其他應

監察事項 

常務監事召集 

三 召開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明年 1月中旬 1.由理事長召集 2. 決議理監事會通過之年度工作、工

作人員待遇及下年度預算 3. 討論重大會議案 

 

四 會籍管理 隨時 會員資料之更新與維護  

業務 一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通訊 不定期出刊   

二 舉辦相撲專業演講 不定期 針對一般民眾舉辦演講，提升社會各界對於相撲相關知

識 

 

三 舉辦國手選拔、活動 全年度 優秀選手訓練營、選訓小組會議，積極參與他國相撲協

會相關活動 

 

上旬 世界盃專案培訓、國內、外移地訓練  

中旬 亞洲盃專案培訓、世界盃專案培訓、台灣盃大相撲競賽、

國內、外移地訓練 

 

下旬 世界盃相撲錦標賽  

四 製作專屬網頁    

財務 一 編造年度決算書 會計年度終了後兩個月

內 

1.由理事會編造，並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未能如

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 編造年度預算表 會計年度開始前兩個月 1.由理事會編造，並提會員大會通過（會員大會未能如

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三 徵收常年會費    

四 各項補助款核銷    



【附件十一-1】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 111年度行事曆 (預定)         (以實際舉辦日期為準)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備註 

1/9 選務委員會會議 協會辦公室 審議選舉實施原則 

1/9 第五屆第第十二次理監事會  審定會員資格 

1/9 第五屆第七次會員大會 水族館海鮮 
台北市和平東路三段
228巷 70號 

1/17 111年度第一次選訓會議 協會辦公室 大阪賽遴選辦法 

1/24※ 函報內政部及體育署會員名冊   

1/27※ 公告當屆選舉實施原則   

■1/29 
2022年第九屆國際女子相撲錦標賽國手遴選、 
第二次選訓會議 

北市大天母校區 決定參賽選手 

2/10-12 第一次 C級裁判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2/10-13 B級裁判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四天 

2/11-13 A級裁判講習(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2/14-20※ 受理理事（會）長、理事及監事之參選登記   

2/18-19 A級裁判講習(二)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2/18-19＃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2/18-20 第二次 C級裁判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2/21※ 選務委員會會議 協會辦公室 審查候選人資格 

2/24※ 公告候選人名冊及理（會）事長政見 協會辦公室  

2/24※ 發送會員大會會議通知 協會辦公室  

2/26-27＃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二)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3/5~6 2022 年成年選手培訓營(第一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3/5~6＃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三)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3/12~13 2022年第九屆國際女子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3/12※ 第五屆第十四次理監事會 協會辦公室  

3/12※ 召開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協會辦公室 辦理選舉(110決算) 

3/12※ 第六屆第一次理監事會 協會辦公室  

3/18※ 函報教育部選舉結果   

3/19-20 2022年第九屆國際女子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二)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3/19-20＃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四)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3/26-27 2022 年 U18 選手培訓營(第一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二天 

3/26-27 2022年第九屆國際女子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三)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3/31※ 函報內政部選舉結果   

4/2-3 2022年第九屆國際女子相撲錦標賽賽前集訓(四)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4/9-10＃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五)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4/15-18 2022年第九屆國際女子相撲錦標賽(預定) 日本大阪堺市 四天 

4/16-17＃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六)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4/23-24＃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七)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4/30-5/1＃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八)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5/14-15 2022 年 U18 選手培訓營(第二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卑南國中 二天 

5/14-15＃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九)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5/16-22＃ 移地訓練 東京日本大學 七天 

5/21-22 2022 年成年選手培訓營(第二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5/28-29＃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十)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6/16~17＃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十一)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6/25-26 2022 年成年選手培訓營(第三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6/25-26 2022 年 U18 選手培訓營(第三次 U18選手培訓營)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6/26 第三屆大金盃全國相撲賽及禁藥宣導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一天 

7/2-3＃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賽前集訓(十二)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7/5-14 
世界運動會相撲賽(國際相撲聯盟理事會․會員大

會、亞洲相撲聯盟理事會․會員大會) 
奧克拉荷馬伯明罕 十天(美國) 

7/26 2022相撲體驗營北部青少年相撲體驗營(國中)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一天 

8/4-7 B級教練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四天 

8/4-6 第一次 C級教練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8/5-7 A級教練講習(一)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8/13-14 A級教練講習(二) 北市大天母校區 二天 

8/13-15 第二次 C級教練講習 北市大天母校區 三天 

8/19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台南相撲推廣活動 台南市延平國中 一天 

8/20-21 2022青少年相撲夏令營南部青少年相撲夏令營 屏東縣大同高中 二天 

8/19-21 
第三次 C 級裁判講習(屏東縣體育會相撲委員會承
辦) 

屏東縣大同高中 三天 

8/27-28 2022青少年相撲夏令營北部青少年相撲夏令營 新北市八里國中 二天 

9/18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東部相撲推廣活動 台東體中 一天 

9/17-18 2022 年 U18 選手培訓營(第四次 U18選手培訓營) 台東縣卑南國中 二天 

9/24-25 2022 年成年選手培訓營(第四次成年選手培訓營)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10/8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嘉義相撲推廣活動 吳鳳高工 一天 

10/9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雲林相撲推廣活動 雲林柔道場 一天 

10/15-16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東部相撲推廣活動 花蓮兆豐牧場 二天 

10/29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台中相撲推廣活動 中興大學 一天 

11/4 109年度第三次選訓會議 協會辦公室 白鵬盃選拔辦法 

11/5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宜蘭相撲推廣活動 蘇澳海事 一天 

11/11 2022年相撲推廣活動彰化相撲推廣活動 彰化和美高中 一天 

■11/20 
第十二屆白鵬盃國際少年相撲賽選拔 
109年度第四次選訓會議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決定白鵬盃選手、下年
度培訓辦法 

11/26 第六屆第第二次理監事會議、會員大會 高雄市 次年工作計畫預算 

■11/27 全國相撲賽暨禁藥宣導 高雄市橋頭相撲場 一天 

12/3-4 第十二屆白鵬杯國際青少年相撲賽賽前集訓(一) 新北市八里國中 二天 

12/17-18 第十二屆白鵬杯國際青少年相撲賽賽前集訓(二)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二天 

■12/18 下年度培訓國手選拔、第五次選訓會議 新北市石門相撲場 決定 112培訓選手 



新會員名單    20220109 

A2022001 團體會員 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玄郎 男 

A2022002 團體會員 旭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旭宏 男 

A2022003 團體會員 泓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明潔 男 

A2022004 團體會員 屏東縣體育會相撲委員會 蘇煥鈞 男 

A2022005 團體會員 台北市相撲協會 江志銘 男 

A2022006 團體會員 新北市體育會相撲委員會 胡占江 男 

A2022007 團體會員 
    高雄市體育會相撲運動委

員會 
郭展宏 男 

A2022008 團體會員 台南市體育會相撲委員會 魏耀乾 男 

A2022009 團體會員 森海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王善卿 女 

B2022001 個人會員   李明峻 男 

B2022002 個人會員   王錫河 男 

B2022003 個人會員   陳士章 男 

B2022004 個人會員   蘇世岳 男 

B2022005 個人會員   黃國欽 男 

B2022006 個人會員   謝玉梅 女 

B2022007 個人會員   周耿生 男 

B2022008 個人會員   林彥宏 男 

B2022009 個人會員   陳凱鈞 男 

B2022010 個人會員   謝錫安 男 

B2022011 個人會員   劉安桓 男 

B2022012 個人會員   賴靜嫻 女 

B2022013 個人會員   江玉琇 女 



B2022014 個人會員   吳行浩 男 

B2022015 個人會員   蕭吉桐 男 

B2022016 個人會員   蔡易餘 男 

B2022017 個人會員   葉錦鴻 男 

B2022018 個人會員   宋政坤 男 

B2022019 個人會員   黃俊杰 男 

B2022020 個人會員   游建進 男 

B2022021 個人會員   游士賢 男 

B2022022 個人會員   彭兆駒 男 

B2022023 個人會員   張基航 男 

B2022024 個人會員   張志朋 男 

B2022025 個人會員   大灣文子(董筱雯) 女 

B2022026 選教會員   劉朝惠 男 

B2022027 選教會員   曾志民 男 

B2022028 選教會員   陳立嶸 男 

B2022029 選教會員   白昭宏 男 

B2022030 選教會員   何文弘 男 

B2022031 選教會員   李俊儀 男 

B2022032 選教會員   林錫波 男 

B2022033 選教會員   杜天佑 男 

B2022034 選教會員   程秋蓉 女 

B2022035 選教會員   王皇文 男 

B2022036 選教會員   張震球 男 



 B2022037 選教會員   趙羿禎 女 

B2022038 選教會員   蕭惠珊 女 

B2022039 選教會員   余庭 女 

B2022040 選教會員   李佩珊 女 

B2022041 選教會員   劉鎂瑄 女 

B2022042 選教會員   蔡瑋倫 男 

B2022043 選教會員   陳家範 女 

B2022044 選教會員   楊程安 男 

B2022045 選教會員   陳俊傑 男 

B2022046 選教會員   陳俊樺 男 

B2022047 選教會員   林俊佑 男 

B2022048 選教會員   游宗遠 男 

B2022049 選教會員   田慧孜 女 

B2022050 選教會員   鄭嘉德 男 

B2022051 選教會員   陳振煜 男 

B2022052 選教會員   孫珮妤 女 

B2022053 選教會員   薛甄憓 女 

B2022054 選教會員   吳成旭 男 


